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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专家工作纪律承诺书

本人已仔细阅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下简称《保密法》）、《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企业资质评审专家管理和技术审查工作细则》（以下简称《细则》），已知悉本人作为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企业资质评审专家需履行的相关权利义务，已熟知本承诺书内容，并在此郑重承诺:
1.遵守评审工作纪律，做到廉洁守纪评审，不利用评审谋私，不收受利益相关方的财物或宴请，自觉接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的监督管理，接受社会各方的监督。
2.按时参加评审工作，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评审任务。
3.依据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严格审核把关，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遵守职业道德。仔细认真地审阅申请单位文件及相关技术资料，提高评审质量和效率，出具准确、具体、详细的评审意见，一次性全部告知申请单位，并对本人所提出的评审意见承担责任。
4.在评审过程中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其他专家。
5.妥善保管所有与评审相关的文件、资料和信息，确保其不被泄露给任何无关人员。
6.遵守回避规定，参加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评审活动时，主动提出回避。
7.每年至少参加不少于1次的法律法规、评审业务知识、廉洁执业规范等内容的教育培训。
8.未经相关业务处室同意，不以厅评审专家名义对外宣传、招揽业务、开展各类资质培训等活动或进行有偿服务等获取不正当利益。
9.遵守《保密法》和有关保密法规，严格执行保密规章制度和保密纪律，履行保密义务，对参与评审知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以及其他不应公开的信息做好保密工作。
10.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 1 -

